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１

—

３１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季度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二〇一一年三季度生产及销售重型卡车数据如下：

项 目 三季度（辆） 本年一至九月份累计（辆）

本年一至九月累计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产 量

１１

，

７００ ７２

，

６２７ －２４．７２％

销 量

１８

，

２９７ ７９

，

９７６ －５．７８％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２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

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分别为

１０

亿元和

１８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完成了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

融资券”）

３

亿元和第一期中期票据（“本期中期票据”）

２

亿元的发行，募集资金均已全额到账。

本期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现将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１

科伦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１６４００３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６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３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３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７．７０％

（发行日

１

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２．４４５７％

）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期票据发行情况

中期票据名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１

科伦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１８２２６３

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２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２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７．８０％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本期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已经在中国货币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 ８０％

盈利：

３０６５．４０

万元

盈利：

4602.66

万元

-5523.20

万元

（二）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 ７０％

盈利：

１１８２．２８

元

盈利：

1773.42

万元

-2009.88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产品订单增加，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此外去年

４

月，公司核心管理人

员、关键技术人员、业务骨干等增资，确认股权激励费用

９０７

万，本年无相关费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６

股票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２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９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

１

、预告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披露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该报告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

相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减变动

－１０％－１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２０％

盈利：

６７４２

万元

盈利：

5300

万元

-6700

万元

４

、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是

√

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６７

，

４２７

，

１３６．２２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９４

元（按股本

７２００

万计算）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１

、原材料涨价幅度高于往年且波动较大；

２

、今年以来汽车行业整体景气度下降，公司业务发展速度低于预期。

四、其它情况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２

、本次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是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情况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⑴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９０００

万元———

９５００

万元

－１８８．３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２

元———

０．７６

元

／

股

－０．０３

元

／

股

⑵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９０００

万元———

９５００

万元

－１８８．３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２

元———

０．７６

元

／

股

－０．０３

元

／

股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３７３８

万元—

４２３８

万元

－１３１．０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０．３４

元

／

股

－０．０２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没有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底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对原来经营不善的资产进行了剥离，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优质资

产注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上升

０％

至

２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０％－１５％

净利润：

７６

，

８６１

，

３８１．９３

元

净利润：

6500

万元

--69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因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并持续在高位运行影响，同时国内汽车工业增长相对减缓，使公司经营利润比原

先预计有所下降。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业绩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投资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８９００

万元由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建设 “液晶高分

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下文简称‘液晶高分子项目’或‘项目’）”，本公司现将液晶高分子项目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液晶高分子项目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关于使用

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及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等相关公告。

二、项目进展情况

目前，项目的土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公司即将开展设备调试、试生产工作。

公司的液晶高分子项目在国内属首创，是公司向特种工程塑料领域发展的第一步，将形成公司新的核

心竞争力和新的盈利能力。整条生产线是公司自主设计，产品技术、生产工艺由公司独创，整个项目建设是

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在即将开展的设备调试和试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可预见的因素。

三、项目工作安排

面对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公司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在前期已经做了全面的推论、审慎的分析和多套

解决问题的预案。力求在设备调试、试生产阶段能全方位发现各种可能性尽快调整到设计要求，充分

测试生产装置能力为产品线发展累积数据，并系统编制操作手册有利于产能复制。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公告披露相关信息。

同时公司正在大力推进新产品市场开拓，认真维护现有客户、积极开发潜在客户群，并把市场反馈的

对产品的最新要求在生产调试及今后新产品设计中反应出来。

四、风险提示

液晶高分子项目完全由公司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因此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关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７００

万元–

１９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２

，

１０３

万元 亏损：

－４

，

７１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０２

元–

０．００３

元

盈利：

０．０２６

元–

０．０２９

元

亏损：

－０．１９

元 亏损：

－０．０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因铝锭价格上涨，产品成本降低，销售收入增加等原因使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说明

鉴于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

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关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条第一款

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暂停上市。

经公司财务部预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９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之

间，实现了扭亏为盈。公司将继续保持目前的良好运行状态，确保生产平稳，继续深入挖潜，抓住铝锭价格

上涨的有利时机提高产品综合售价，以努力实现全年扭亏为盈的目标。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D8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3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闰土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虞支行分别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6564359992011875

《信用证开证保证合同》 和合同编号为

6564359992011899

《信用证开证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瑞华化工

"

）因

进出口贸易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开立额度分别为

46.6

万美元、

70.5

万美元的信用证

开证合同提供担保。

根据

201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核定

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6

日期限内可给瑞华化工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在该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文件。《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详见

201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为瑞华化工本次向银行开立合计

117.1

万美元信用证提供

117.1

万美元（按

2011

年

9

月

26

日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

6.3735

计算，合人民币

746.33

万元）的担保额度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额度

内，且瑞华化工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瑞华化工

75%

股权。瑞华化工注册地点：上虞市道墟镇称海村，法定代表人：阮加春，经营范

围：生产：活性系列染料，销售自产产品。（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涉及资质的凭资质经营）。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瑞华化工资产总额

37,036.76

万元、负债总额

7,351.27

万元、净资产

29,685.49

万元、

净利润

5,995.11

万元，资产负债率

19.85%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瑞华化工资产总额

39,959.46

万元、负债总额

8,

876.49

万元、净资产

31,082.97

万元，资产负债率

22.21%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债务人：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向乙方开立合计

117.1

万美元信用证提供

117.1

万美元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编号为

33231010005872

的《信用证开证合同》项下

46.6

万美元担保期限自

2011

年

9

月

26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5

日止，编号为

33231010005890

的《信用证开证合同》项下

70.5

万美元担保期限自

2011

年

9

月

26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5

日止。

担保内容：为确保瑞华化工与乙方签订的编号分别为

33231010005872

和

33231010005890

的《信用证开

证合同》（以下简称

"

主合同

"

）的履行，保证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愿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开证金额、溢

装金额

117.1

万美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为公司控股

75%

股权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支持，是为满足其目前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且目前该

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核定总额为

1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2.70%

，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发生余额为

1,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

计报告的净资产

0.27%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包含本次担保后，截止

2011

年

10

月

10

日，包括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核定总额为

1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2.70%

，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1,746.33

万元（按

9

月

26

日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

6.3735

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0.47%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编号为

33231010005872

的《信用证开证合同》，编号为

6564359992011875

《信用证开证保证合同》，以

及编号为

33231010005890

的《信用证开证合同》和编号为

6564359992011899

《信用证开证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在公司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和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阮加根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9

名，其中现场到场董事

6

人，独立董事赵

万一先生、张天福先生和黄卫星先生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和通讯表决

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0,5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明盛

"

）增资，用

来补充其流动资金，江苏明盛其他股东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明盛控股

"

）对江苏明盛同比增资

4,500

万元，江苏明盛注册资本从

12,000

万元增资到

27,000

万元。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

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5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1:00

在公

司会议室举行。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万晖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符合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明盛

"

）整体发

展需要，改善其资产结构，降低江苏明盛的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费用，扩大江苏明盛生产销售规模，增加其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其营运能力，进一步提升江苏明盛的市场竞争能力；增资同时也符合公司

"

后向一

体化

"

战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

10,500

万元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

资。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6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

[2010]655

号文批准，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闰

土股份

"

）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382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1.2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03,184,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0,703,541.86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

142,480,458.14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信会报字

(2010)

第

24614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简答》（

2010

年第

1

期） 和财会

[2010]25

号《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规定，公

司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

损益。由此将与股票发行非直接相关的费用

1,109.18

万元计入

2010

年损益，相应调增募集资金净额

1,109.18

万元，调增后募集资金净额

215,357.23

万元。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五个募投项目共需资金

999,000,000.00

元。扣除五个募

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部分为

1,154,572,300.00

元。

公司已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合计

552,750,000.00

元，具体使用情况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0

年第

004

号公告、第

021

号公告和

2011

年第

015

号公告。截至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尚可使用的超募资金余额（不含银行存款利

息）为

601,822,300.00

元。

二、增资概述

1

、增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明盛

") 10,500

万元，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同比例增资

4,500

万元，增资后江苏明盛注册资本从

12,000

万元增资到

27,000

万元。公司对江苏明盛增资的

10,500

万元投资款全部来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额募集资金。

增资的目的是补充江苏明盛正常营运所需的流动资金。

2

、增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江苏明盛基本情况

江苏明盛设立于

2005

年

9

月

23

日，目前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阮加春，注册地点江苏省灌云

县临港产业区（燕尾港镇）萧山路

1

号，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硫磺制酸。

***

一般经营项目：

H-

酸、

K

酸、染

料、染料中间体、颜料、供热、化肥制造；非金属矿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

***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底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4,875

万元收购了江苏明盛

70%

股权，江苏明盛成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

江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江苏明盛

2010

年末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总资产

24,874.94

万元，

净资产

12,375.18

万元，营业收入

30,161.65

万元，净利润

1,892.89

万元。

2011

年

8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总资产

28,225.31

万元，净资产

12,876.83

万元，负债率

54.26%

，营业收入

16,147.28

万元，净利润

377.07

万元。

四、增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符合江苏明盛整体发展需要，改善其资产结构，降低江苏明

盛的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流动资金的补充，能扩大江苏明盛生产销售规模，增加其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提升其营运能力，进一步提升江苏明盛的市场竞争能力；增资同时也符合公司

"

后向一体化

"

战略，让江

苏明盛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补充江苏明盛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要，不涉及风险较高的对外投资等事项，故公司

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不存在能致使公司发生重大损失的风险。江苏明盛增资前后均为公司的控股

70%

的子

公司，因此本次增资不会影响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五、相关承诺内容

公司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将上述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江苏明盛增资，将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在使用超募资金对控

股子公司增资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

10,5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增资。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符合江苏

明盛整体发展需要，能改善其资产结构，降低江苏明盛的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费用，扩大江苏明盛生产销

售规模，增加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满足因江苏明盛主营业务增长的资金需求，提升其营运能力，进一步提

升江苏明盛的市场竞争能力；增资同时也符合公司

"

后向一体化

"

战略，让江苏明盛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从内容和程序上，增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0,5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江苏明盛进行增资。

（三）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监事会

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符合江苏明盛整体发展需要，改善其资产结构，降低江苏明

盛的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费用，扩大江苏明盛生产销售规模，增加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其营运能力，

进一步提升江苏明盛的市场竞争能力；增资同时也符合公司

"

后向一体化

"

战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

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

10,500

万元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

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的核查意见》，意见认为：

1

、已经闰土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闰土股份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

2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

、闰土股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将从资金方面满足江苏明盛主营业务增长的需求，扩

大江苏明盛生产销售规模，同时也符合闰土股份

"

后向一体化

"

战略。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闰土股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江苏明盛事项表示无异议。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闰土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江苏明盛的使用计划表示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2011-29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银禧科技

"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东莞市联景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景投资

"

）的通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7,500,000

股

,

分三次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

为其及其关联方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质押保证，质押的情况如下：

（

1

）

2,000,000

股已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22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22

日止；

（

2

）

4,500,000

股已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

3

）

1,000,000

股已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13

年

8

月

2

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联景投资共持有本公司

7,500,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5%

，联景投资已质押股

份累计

7,500,000

股，占联景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5%

。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60048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

2011-025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产保险续保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建延嘉合成皮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新南针有限公司分别收到与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续签的企业财产基本保险合同， 保险单号分别为

AFUZ81302811Q000182Q

、

AFUZ81302811Q000183Q

和

AFUZ81302811Q000184Q

，保险期限均为

2011

年

10

月

1

日

0

时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保险标的为公司本部及上述子公司的所有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在建工程和

存货。

公司将继续与相关保险公司协商，争取尽早解决公司财产综合险承保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44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起停牌，最迟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复牌。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1798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010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公司注册地址由原

"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万新路

338

号

"

变更为

"

甘肃

省兰州市安宁区蓝科路

8

号

"

。

公司办公地址亦同时变更为

"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蓝科路

8

号

"

。

公司的邮政编码、办公电话不变。

相关的《公司章程》修改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1-059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广东粤文音像实业有限公司的通知： 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批准，

"

广东粤文音像实业有限公司

"

对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相关信息予以变更。现将变更信息公告如下：

1

、 变更前企业名称：广东粤文音像实业有限公司；

变更后企业名称：广东粤文投资有限公司。

2

、 变更前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录音带复制、可录类光盘（复制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空白录音录像磁带及配件，塑料制品及废塑料再生利用。批发、零售：塑料制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灯具，

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家具，文具用品，电话通信设备，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工

艺美术品，玩具。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变更后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酒店业、建筑业、矿产业、仓储业、交通运输业、教育业、科技项目的投资及

投资咨询。销售：建筑材料。

3

、 本公司与第二大股东的产权和控制关系：

广东粤文音像实业有限公司变更前：

变更后：

本次变更不影响第二大股东的住所、法定代表人姓名、公司类型。其持有本上市公司的股份、持股比例不

发生任何变化。

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粤文投资有限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